
附件 

教師請假流程表 

步驟一： 

 

（※導師請先向學務處詢問代理導師人選） 

步驟二-1：請事、病、（補）休假者 

 

 

 

步驟二-2：請公、婚、產、陪產或喪假者 

 

 

 

步驟二-3：請公差假者 

 

 

 

 

步驟三： 

請在請假當日前確認假單是否核准，以便後續課務無誤。 

 

5.凡需課務排代的假別者，除特殊緊急情況

外，請於三天前辦理請假手續，以利課務

之安排。 

6.請通知代理人員及教務處。 

5.凡請事、病假者，請自行完成調課，並將

電子檔在假單中上傳或將紙本調課單送至

教務處。 

6.請通知代理人員及教務處。 

5.凡請公差假者，請自行

完成調課，並將電子檔

在假單中上傳或將紙本

調課單送至教務處。 

6.請通知代理人

員及教務處。 

7.請於智慧差勤模組中

完成差旅費申請。 

1.進入校務行政系統 2.點選智慧差勤 3.假單申請 4.填寫假單內容 


